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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 A、粤高速 B  公告编号：2015-001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773,656 股，占总股本

0.061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2015 年 1 月 26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粤高速 A 股的股东作出对价安排，所有

非流通股获得在 A 股市场的流通权。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

A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1 股股票的对价；自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非

流通股即获得在 A 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2005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 年 2 月 17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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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1 
罗永东等 21名自然人(详

见附件)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

代为垫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 

2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

代为垫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 

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特别承诺在十二个月的承诺期限

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向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偿还代为垫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 1 月 26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773,6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061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1 罗永东等 21名自然

人(详见附件) 

62,674 62,674 0.0142 0.0134 0.0050  

2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743 121,743 0.0276 0.0260 0.0096  

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589,239 589,239 0.1338 0.1259 0.0469  

合计 773,656 773,656 0.1756 0.1653 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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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40,485,326  35.04%  -773,656   439,711,670  34.98% 

1、国家持股  409,977,151  32.61%   409,977,151  32.61% 

2、国有法人持股  21,712,738  1.73%   21,712,738  1.73% 

3、其他内资持股  8,795,437  0.70%  -773,656   8,021,781  0.64%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8,063,849  0.64%  -710,982   7,352,867  0.59% 

      境内自然人持股  575,146  0.05%  -62,674   512,472  0.04% 

      高管股  156,442  0.01%   156,442  0.0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6,632,422  64.96%  773,656   817,406,078  65.02% 

1、人民币普通股  467,882,422  37.22%  773,656   468,656,078  37.2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48,750,000  27.74%   348,750,000  27.74%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1,257,117,748  100% 0 1,257,117,748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罗永东等 21

名自然人(详

见附件) 

72,395 0.0057   62，674 0.0050 注 1 

2 

江门新会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40,625 0.0112   121,743 0.0096 注 2 

3 
广东省交通发

展有限公司 
589,239 0.0469   589,239 0.0469 注 3 

合计 802,259 0.0638   773,656 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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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中的 21 名自然人股东股改实施日

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已经生效的 (2012)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2210-2222号《民事判决书》，（2013）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540-543 号、

（2013）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937-940、942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

21 名自然人为粤高速相关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相关股

份应从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开发总公司等法人单位名下变更到该 21 名

股东名下。经向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查询，上述 72,395 股粤高速限售

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相应的 21 名股东名下。

经 2014年 10月 20日按照 10:1.34269的比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

付对价 9,721 股，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 62,674 股。 

注 2、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改实施日持有公

司股份共计 140,625 股，经 2014 年 10 月 20 日按照 10:1.34269 的比

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付对价 18,882 股，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

121,743股。 

注 3、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在股改实施日已支付对价，目前

所持限售股份为 589,239 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没有发生其他变化。 

本公司自股改实施日至今，没有发生发行、配股、权证行权、可

转债转股、回购注销股本等情况，公司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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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7 年 2月 13 日 62 49,522,541 3.94 

 2 2007 年 3月 21 日     15    9,505,256       0.76 

 3 2008 年 1月 4 日    6802   41,101,350       3.27 

4 2009 年 4月 3 日    679    4,622,870       0.37 

5 2009 年 5月 5 日     1       91,608     0.0073 

6 2010 年 3月 16 日 151    1,840,162     0.1464 

7 2010 年 9月 14 日    38      134,670     0.01071 

8 2010 年 11月 23 日    51 1,337,379  0.1064 

9 2011 年 8月 5 日    23 65,414      0.0052 

10 2012 年 4月 18 日    22 105,286      0.0084 

11 2012 年 12月 27 日    25  76,980      0.0061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粤高

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

的有关承诺。粤高速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

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

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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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23 日 

 

附：23 名解限股东名单 

序号 股东姓名 解限股数(股) 

1 罗永东 3042 

2 温汉良 6086 

3 段达巍 608 

4 陈廷建 1826 

5 江秀容 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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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解限股数(股) 

6 彭双珍 3042 

7 刘奕生 3042 

8 范锦华 3042 

9 朱卡达 3042 

10 刘淦泉 3042 

11 陈斌 1826 

12 解观忠 608 

13 徐国芬 1826 

14 王素芳 608 

15 黄赞 12174 

16 老光敬 3042 

17 何伟军 3042 

18 梁伟贤 608 

19 梁跃进 2434 

20 冯广德 3042 

21 习桂轩 608 

22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743 

2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589239 

合计   773656 

 




